
業別:保險業-產物保險公司　　收件方式:不區分 統計區間:2024/10/1~2024/12/31

爭議對象
申請評議

件數

簽單契約

總件(人)數(註1)

申請評議比率

(萬分比)(註2)

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3 1,877,259 0.12251906

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 1,008,726 0.06939446

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5 9,768,952 0.11771989

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 1,009,439 0.10897142

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 1,705,605 0.11726044

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7 1,443,568 0.18703656

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 1,363,993 0.05131991

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 2,695,812 0.03338512

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 2,051,884 0.05360927

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5 3,062,008 0.11430408

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 1,486,088 0.08747800

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7 6,270,330 0.07495618

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7 2,232,726 0.12092841

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 457,057 0.06563733

法商科法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31 0.00000000

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2 521,997 0.22988638

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 33,533 0.29821370

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0 2,534 0.00000000

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43,275 0.00000000

比利時商裕利安宜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21 0.00000000

總計： 368 37,034,838 0.09936590

1.簽單契約總件(人)數：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，該保險公司之財產保險簽單總件數、個人保險有效契約

   總件數及團體保險有效契約總人數之總和  。

2.申請評議比率=[申請評議件數/簽單契約總件(人)數]*10000。

3.本期經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233件，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9件，認定申請人主張

   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評議決定金額6,664,692元。

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
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

註：


